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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
不予借用否

 

1.本組可外借之物品包

括：急救箱、柺杖、輪

椅、護腰帶、熱敷墊及

冰袋、照度計等。 

2.逾期歸還者，則以電話

通知歸還。 

3.物品損壞或遺失者，則

需賠償。 

4.身份證明： 

(1)教職員工：本校服務

證。 

(2)學生：本校學生證。 

法令

依據 
無 

使用

書表 
物品借用登記本 

備 註 
承辦人員：衛保組人員 聯絡電話 ：分機 82048、82248製訂日期：2014年 1月 24

日 

 


